通  知
受文者：全校教職員

主旨：100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（經常門及資本門）執行期間即將結束，為依限辦理經費支用及依辦理完成核銷作業，茲此，周知各有關人員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,請 查照。

說明：100年度教育部獎補助款（經常門及資本門）之核銷單據請於100年12月10日送至會計室（依會計室收件日期章為憑）；逾期不再接受核銷之單據，倘有未及報帳者，其責任由各單位自負，其相關費用由承辦人自行吸收；各權責主管對逾期之單據不得加以核銷，亦不得再送進會計室。

惟如因活動開始時間於100年12月1日以後之特殊情形而無法於100年12月10日以前完成核銷者，請以簽呈方式說明預算來源、金額、無法核銷原因及預期核銷日期申請改以「學校經費」核銷之，簽呈經 校長核准後影本送會計室留存並填寫「預算流用單」後，再辦理核銷作業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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